
业务经营不依赖京东集团

京东数科从京东集团孵化而来，对京东集

团的依赖度自然会被问及。 京东数科的回复

是：公司与京东集团各板块之间建立了高度战

略协同和长期、稳定、互惠的商业关系，但公司

业务经营并不依赖于京东集团。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除直接来自京东集

团收入（占比低于30%）及来自京东集团生态的

收入外，来自京东集团生态外的收入占比均超过

50%且呈上升趋势，与集团相关的收入对京东数

科盈利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在逐渐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是否与京东集团存在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京东数科表示，公

司和京东集团专注于各自的业务领域，业务范

围具有明显差异。 但由于双方业务范围较广，

在广告营销等领域存在一定重合。

在收入模式问题上， 京东数科在回复函中

强调其是一家专注于服务各个领域产业客户的

数字科技公司，相比于单一的产品或服务，产业

客户更需要的是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

业务增长的驱动因素不是单一业务模块规模的

扩大， 而是基于多业务模块的协同效应对客户

价值的全面提升。 因此，其业务规模体现为各类

产业客户的数量和单个客户的平均收入。

基于此，京东数科将金融机构数字化解决方

案的客户又进一步拆分为商业银行（含消费金融

公司）、非银金融业机构和其他，将商户及企业数

字化解决方案的客户进一步拆分为京东集团、线

上商户及企业客户、线下商户及企业客户、其他

自营业务。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客户（含消费金

融公司）单客平均收入为2405.28万元，非银金融

业机构单客平均收入为389.01万元。

与蚂蚁集团不具备可比性

由于与蚂蚁集团的部分业务具有一定的

相似度， 围绕两者间市场竞争的话题其实不

少，首轮问询予以重点关注。 在回复中，京东数

科对于自身与包括蚂蚁集团在内的可比公司

的模式不同做了进一步阐释。

京东数科认为， 蚂蚁集团通过一站式、中

心化分发的支付宝APP提供全方位数字支付、

数字金融和数字生活服务，是领先的金融科技

开放平台，而京东数科B2B2C的业务模式不依

赖单一的中心化分发APP， 京东金融APP是公

司一站式生态场景的一部分。 基于一站式场景

生态及开放平台，京东数科为金融机构、商户

与企业、 政府及其他客户提供贯穿业务数字

化、应用技术数字化和基础技术数字化的全方

位数字化解决方案。

京东数科强调，公司在业务模式、发展阶

段、中心化分发APP、产品和服务等方面与蚂蚁

集团存在本质区别，在业务、财务等关键数据

上不具备可比性。

京东数科表示，尽管公司认为目前在中国

以及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与公司全面直接竞

争的企业， 但在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浪潮中，公

司仍将面临来自数字科技领域、产业服务领域

或生态场景领域提供细分业务公司的潜在激

烈竞争。

将坚持数字普惠金融理念

招股说明书披露，监管政策变化可能对京

东数科业务发展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如

近期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

决定》（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等可能对公司

开展的相关业务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政策

风险为交易所重点关注。

京东数科表示，公司与诸多金融机构客户

合作开展业务， 该等客户面临严格的监管要

求。 如果相关监管要求出现重大调整，可能会

影响到该等金融机构与公司之间的合作。 尽管

相关监管政策不断变化，但公司将坚持数字普

惠金融的理念，保持信贷科技开放平台的合作

模式在实质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对于《民间借贷规定》调整民间借贷利率

的司法保护上限———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4倍，京东数科回应称，该等规定在适

用范围等具体执行方面的细则仍处于进一步

明确的过程中，可能对公司与金融机构开展的

相关业务合作产生影响。 这一过程可能提高行

业的整体合规成本，但是最终将使得风控能力

优异、生态场景多元、利率普惠的头部公司从

非理性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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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理到回复首轮问询历时35天

京东数科科创板上市又进一步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京东数科科创板上市再进一步，10

月16日，京东数科披露了厚达261页的

首轮问询函回复文件，距其上市申请获

受理过去了35天。 本轮问询涉及28个

大类问题，涵盖公司实际控制权、对京

东集团的依赖度、三大核心业务的具体

结构、同行业可比公司、政策影响等。

原材料价格上涨侵蚀利润

钢企前三季业绩不乐观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月16日，A股

共有4家上市钢铁企业对外发布了前三季

度业绩预告，仅1家预喜，部分上市公司预

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下滑幅度较大。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

来，焦炭、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使得钢厂生产成本平均提高了550元至600

元/吨，严重侵蚀了钢企的利润。 近期钢价

虽然出现上升趋势， 但在目前钢铁高产出

和高库存等多种压力下， 钢价上涨空间依

然有限。

焦炭价格持续上涨

据兰格钢铁网统计，截至10月16日，国

内十大重点城市三级螺纹钢(Φ25mm)现货

平均价格为3762元/吨， 较9月30日上涨了

58元/吨。

焦炭价格近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攀升，

成为助推钢材上涨的主要因素。 百川盈孚监

测数据显示，今年8月至10月上半月，焦炭价

格连续上调四轮，累计涨幅200元/吨。 截至

10月15日， 主流产地准一级焦炭参考价为

1900元/吨至2000元/吨。焦企盈利空间持续

攀升，已大幅超越钢企的利润水平。

其中，以榆林为代表的煤炭主产区价格

继续保持上涨趋势。 据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

心数据统计，从9月上旬开始，煤炭价格开始

快速上涨，截至目前已经上涨近40天，累计

涨幅高达59元/吨。 截至10月12日，榆阳地区

末煤最高报价涨至510元/吨，块煤最高报价

520元/吨。

造成焦炭价格出现攀升的原因主要和

焦炭供应趋紧有关。 百川盈孚认为，10月

上半月， 国内独立焦企开工率维持高位，

平均在八成左右， 主流产区有的开工率甚

至满负荷。 同时，10月底山西淘汰4.3米焦

炉时间节点临近， 而新的产能难以同步释

放，短期弥补不了淘汰的产能。 此外，钢铁

行业焦炭库存率处于较低水平， 补库存需

求仍强。

钢价后市上涨空间有限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表示，一

般来说， 铁矿石成本占钢铁成本的40%

-50%左右， 焦炭成本占钢铁成本的20%

-30%左右。 3月底以来钢价持续走高，其中

焦炭价格上涨200多元/吨，钢厂成本提高了

100元/吨左右。 一段时间以来，煤炭价格上

涨，尽管对钢厂盈利有一些不利，但对钢材

价格上涨形成了重要支撑。

不过，目前粗钢产量较高，库存高企仍

是钢价上涨的重要阻力。 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数据显示，9月中旬（9月11日-20日），重

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2145.59万吨，

钢材2045.22万吨。 平均日产粗钢214.56万

吨，环比增长0.42%，同比增长1.94%；平均

日产钢材204.52万吨，环比增长2.3%，同比

增长4.05%。 钢铁库存方面， 截至10月10

日， 兰格云商平台统计的29个重点城市社

会库存为1375.7万吨，环比下降1.3%，同比

增长35%。

王国清表示，综合来看，由于焦炭所占

吨钢成本比例不大，支撑作用有限。 考虑到

目前在钢铁高产出和高库存等多种压力下，

钢价上涨空间依然有限。

上市钢企业绩不佳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6日，A股共

有4家上市钢铁企业对外发布了2020年前

三季度业绩预告，仅1家预喜。部分钢企受行

业季节性旺季回暖影响，第三季度业绩出现

好转。

以鞍钢股份为例，公司预计2020年1-9

月份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13.25亿元， 同比下降23.05%。 公司指

出，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国内钢材市场低迷，

尤其是冷轧薄板系列产品下游行业需求低

迷，导致1-6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64.91%。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 第三季度钢材市场逐步回暖，钢

材价格出现阶段性上涨。 同时，公司多措并

举，全方位开展系统降本、提质增效工作成

效显著。公司第三季度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25亿元， 同比增长

177.78%。

针对前三季度钢铁类上市公司业绩欠

佳的原因，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从2019年年底开始，作为

钢铁行业重要原材料的铁矿石价格出现了

较大幅度的上涨。 2020年以来，铁矿石价格

持续走高，对钢铁企业的利润产生了较大的

负面影响。 2017年，铁矿石价格只有400多

元/吨，今年最高点超过900元/吨。 除了铁矿

石价格高企外，焦炭、废钢等钢铁行业主要

原料价格今年以来也出现了明显攀升，这些

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得钢厂生产成本平均提

高了550元/吨至600元/吨左右。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

聚灿光电多名股东拟减持股份

□本报记者 杨洁

近期股价曾大涨的聚灿光电10月16日晚公告，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潘华荣、持股5%以上股东孙永杰、京福投资

等股东提交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上述股东拟自此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2624.18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0.08%。

公司称，上述股东减持股份系资金需要，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份。10月13日晚，聚灿光电公告，1.43亿股首发前已发行

股份解除限售，实际6728.75万股股份可于10月16日上市流通。

首发限售股解除限售

10月13日晚，聚灿光电公告称，公司1.43亿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股份解除限售，占公司总股本的55.07%，扣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5%锁定、质押冻结等情形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6728.75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5%。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10月16日。

解除限售股份所涉及的公司股东为潘华荣、孙永杰、京福投资、知涛

投资，基本是此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潘华荣目前持有公司7487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28.77%，全部解除限售，但由于其所持公司股份中900

万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根据其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的25%与未质押冻结

股份数量孰低原则，潘华荣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1871.75万股。

此次减持计划，潘华荣拟减持520.54万股，占其个人持股比例不超

过6.95%，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2%。

公司第二大股东孙永杰，持有公司4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8.06%，

也全部解除限售， 由于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1990万股处于质押冻结状

态，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2710万股。 此次减持， 孙永杰拟减持

520.54万股，占其个人持股比例不超过11.08%，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2%。

公司第三大股东京福投资，所持公司1645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6.32%，全部解除限售且可实际上市流通。 此次减持，京福投资拟减持

1561.61万股，占其持股比例不超过94.93%，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6%。

此外，公司监事会主席王辉拟减持12.5万股，占个人持股比例不超

过25%，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0.05%；职工监事刘少云拟减持6.25万股，

占个人持股比例不超过25%，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0.02%；高级管理人

员财务总监陆叶拟减持2.75万股，占个人持股比例不超过16.18%，占公

司总股本不超过0.01%。 上述三人均通过知涛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告称，王辉、刘少云、陆叶还拟将间接持有的减持后剩余股份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转入个人名下。

今年以来股价翻倍

Wind显示，2020年以来，截至10月16日收盘，聚灿光电的股价上涨

113.82%，期间最高曾达到45.7元/股，最新收盘价为28.74元/股。

聚灿光电主要经营LED业务，受宏观经济环境、传统销售淡季及新

冠肺炎疫情叠加下游需求萎缩等多种因素影响，LED芯片行业整体受到

一定程度的冲击。 上半年，公司营收为6.13亿元，同比增长36%，但扣非

后净利润为-2669.74万元，同比下降186.40%；上半年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金额为4773.96万元，为上半年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

聚灿光电股价上涨与今年颇为火热的第三代半导体概念有关。 聚灿光

电表示，公司一直从事化合物光电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

要产品为GaN（氮化镓）基高亮度LED外延片、芯片。 LED产业属于氮化镓

材料应用领域之一，技术不具备独占性，公司不存在明显行业优势。

公司供图

从受理到回复首轮问询历时35天

京东数科上市又进一步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京东数科科创板上市再进一步，10月16日，京东数科披露了厚达261页的首轮问询函回复文件，距其上市申请获受理过去了35天。 本轮问询涉及28个大类问题，涵盖公司实际控制权、对京东集团的依赖度、三大核心业务的具体结构、同行业可比公司、政策影响等。

业务经营不依赖京东集团

京东数科从京东集团孵化而来，对京东集团的依赖度自然会被问及。 京东数科的回复是：公司与京东集团各板块之间建立了高度战略协同和长期、稳定、互惠的商业关系，但公司业务经营并不依赖于京东集团。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除直接来自京东集团收入（占比低于30%）及来自京东集团生态的收入外，来自京东集团生态外的收入占比均超过50%且呈上升趋势，与集团相关的收入对京东数科盈利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在逐渐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是否与京东集团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京东数科表示，公司和京东集团专注于各自的业务领域，业务范围具有明显差异。 但由于双方业务范围较广，在广告营销等领域存在一定重合。

在收入模式问题上，京东数科在回复函中强调其是一家专注于服务各个领域产业客户的数字科技公司，相比于单一的产品或服务，产业客户更需要的是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业务增长的驱动因素不是单一业务模块规模的扩大，而是基于多业务模块的协同效应对客户价值的全面提升。 因此，其业务规模体现为各类产业客户的数量和单个客户的平均收入。

基于此，京东数科将金融机构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客户又进一步拆分为商业银行（含消费金融公司）、非银金融业机构和其他，将商户及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客户进一步拆分为京东集团、线上商户及企业客户、线下商户及企业客户、其他自营业务。 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客户（含消费金融公司）单客平均收入为2405.28万元，非银金融业机构单客平均收入为389.01万元。

与蚂蚁集团不具备可比性

由于与蚂蚁集团的部分业务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围绕两者间市场竞争的话题其实不少，首轮问询予以重点关注。 回复中，京东数科对于自身与包括蚂蚁集团在内的可比公司的模式不同做了进一步阐释。

京东数科认为，蚂蚁集团通过一站式、中心化分发的支付宝APP提供全方位数字支付、数字金融和数字生活服务，是领先的金融科技开放平台，而京东数科B2B2C的业务模式不依赖单一的中心化分发APP，京东金融APP是公司一站式生态场景的一部分。 基于一站式场景生态及开放平台，京东数科为金融机构、商户与企业、政府及其他客户提供贯穿业务数字化、应用技术数字化和基础技术数字化的全方位数字化解决方案。

京东数科强调，公司在业务模式、发展阶段、中心化分发APP、产品和服务等方面与蚂蚁集团存在本质区别，在业务、财务等关键数据上不具备可比性。

京东数科表示，尽管公司认为目前在中国以及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与公司全面直接竞争的企业，但在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浪潮中，公司仍将面临来自数字科技领域、产业服务领域或生态场景领域提供细分业务公司的潜在激烈竞争。 公司需要在科技能力、行业洞察和生态场景三方面保持竞争力。

将坚持数字普惠金融理念

招股说明书披露，监管政策变化可能对京东数科业务发展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如近期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等可能对公司开展的相关业务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政策风险为交易所重点关注。

京东数科表示，公司与诸多金融机构客户合作开展业务，该等客户面临严格的监管要求。 如果相关监管要求出现重大调整，可能会影响到该等金融机构与公司之间的合作。 尽管相关监管政策不断变化，但公司将坚持数字普惠金融的理念，保持信贷科技开放平台的合作模式在实质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对于《民间借贷规定》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京东数科回应称，该等规定在适用范围等具体执行方面的细则仍处于进一步明确的过程中，可能对公司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合作产生影响。 这一过程可能提高行业的整体合规成本，但是最终将使得风控能力优异、生态场景多元、利率普惠的头部公司从非理性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京东数科强调，公司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数字科技公司，目前没有控股或者实际控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不属于金融控股公司，不适用《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


